


摘 要

为规范和加强民乐县城市公交运营补贴资金管理，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公共交通基本服务供给，根据《民乐县

县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》等文件精神，民乐县财政局委托

甘肃正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，对民乐县交通运输局

2024年度城市公交运营补贴项目开展绩效评价。

评价工作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共中央国务

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等相关政策，遵循科学

规范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通过资料审阅、现场核查、问卷调查

等方法，从决策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和满意度五个维度对项目

进行全面评估。经综合评价，民乐县交通运输局2024年度城市

公交运营补贴项目综合得分为82.5分，等级为“良”。项目在

资金管理、组织实施、社会效益等方面表现较好，但在绩效目

标管理、成本控制、数据应用及公众满意度等方面仍存在提升

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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